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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控股有限公司

139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對

上一個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35,373 30,890
銷售成本 (6,331) (8,539)

毛利 29,042 22,351
其他收入 5 1,474 82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公平值變動 (5,472) －

銷售及分銷開支 (71) (219)
行政開支 (7,771) (7,389)
其他經營開支 (180) (7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虧損 (69,601) (17,272)

經營業務虧損 6 (52,579) (2,524)
財務費用 7 (953) (90)

除稅前虧損 (53,532) (2,614)
稅項 8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53,532) (2,614)

股息 9 － －

每股虧損 10
－基本 (4.72)港仙 (0.28) 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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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30 172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借貸部分 11,865 13,500
投資證券 － －

可供出售投資 － －

12,295 13,672

流動資產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認購權部分 2,481 －

其他證券 － 194,74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11 193,641 －

存貨 12 178 379
應收貿易賬款 13 2,393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58 26,132
抵押定期存款 6,646 6,5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8,021 83,505

264,818 311,33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4 116 196
應付稅項 363 36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7,756 8,533
應付融資租賃 78 －

有抵押銀行透支 － 1

8,313 9,093

流動資產淨值 256,505 30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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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8,800 315,910

非流動負債

應付融資租賃 104 －

268,696 315,91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5 11,332 113,324
儲備 257,364 202,586

268,696 3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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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本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已發行 股份 資本 匯兌

股本 溢價賬 贖回儲備 實繳盈餘 波動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如之前所呈報 113,324 310,000* 556* 449,182* 32* (557,184)* 315,910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 － － － － － 6,318 6,318

－重列 113,324 310,000 556 449,182 32 (550,866) 322,228

由公司股份資本註銷產生 (101,992) － － 101,992 － － －

本期間虧損淨額 － － － － － (53,532) (53,532)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11,332 310,000* 556* 551,174* 32* (604,398)* 268,696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已發行 股份 資本 匯兌

股本 溢價賬 贖回儲備 實繳盈餘 波動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93,324 267,600 556 449,182 32 (582,309) 228,385

本期虧損淨額 － － － － － (2,614) (2,614)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93,324 267,600 556 449,182 32 (584,923) 225,771

* 此等儲備賬包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綜合儲備257,36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202,5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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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25,846) (6,464)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1,414 38,574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出 (977)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 (25,409) 32,11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076 27,81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4,667 59,92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4,630 9,982
於購入時原定三個月內到期之

無抵押定期存款 53,391 44,448
於購入時原定三個月內到期，並已抵押

作為銀行信貸擔保之定期存款 6,646 6,547
銀行透支 － (1,051)

64,667 5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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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惟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審閱。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
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規定編製。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
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下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該等準則於二零零
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並適用於本集團：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差錯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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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
重大影響，惟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對金融工
具之確認、計量及披露發生若干變動除外。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本集團將金融資產分為下列類
別：

(i)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倘若購入某項金融資產之主要目的為於短期內出售或管理層於開始時指定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表，則該項金融資產即歸入此類。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公平
值之變動在損益賬內處理。

於以往年度／期間，本集團之其他證券乃按公平值計量，未變現／已變現收益
或虧損則於損益賬中確認及列入損益賬。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其他證券
重新歸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其價值之任何變動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於損益賬中確認。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四
月一日之累積虧損並無作出調整。

(ii)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沒有在活躍市場報價而附有固定或可釐定付款之非衍生性金
融資產，乃於本集團向債務人直接提供款項、貨品或服務並且無意買賣該等貸
款或應收款項時產生。貸款及應收款項列為流動資產，惟於結算日後超過12個
月到期者則歸類為非流動資產。此類別資產乃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攤銷成本
計量。於以往年度 /期間，貸款及應收款項乃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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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可供出售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為非上市股本證券中之非衍生性投資，指定為可供出售或並無分
類歸入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界定之任何其他金融資產類別。經初步確認後，
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計量，盈虧確認為權益下之獨立項目，直至此等投資被
出售、收回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或直至確定投資出現減值為止，而先前於權益
內呈報之累積盈虧乃計入損益賬。

對於沒有活躍市場之投資，公平值採用估價方法釐定。此類方法包括採用最近
之公平市場交易；參照大致相同之其他工具之現行市場價值及現金流量折現分
析法。

倘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因以下原因而不能可靠地計算(1)合理估計公平值之差
異變動範圍就該投資而言屬重大，或(2)未能合理評定各種用以評估公平值之估
計之差異範圍內的可能性，則該等可供出售投資將按成本值列賬。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評估是否有任何客觀證據顯示可供出售投資因在初步確認資
產後出現之一宗或多宗事件（「損失事件」）而出現減值，損失事件之影響為估計
未來現金流量時可以可靠地進行評估。

倘存在出現減值之客觀證據，已直接在權益確認之累積虧損須從權益中移除，
並於損益賬確認。於損益賬確認之虧損金額為收購成本與現行公平值之差額，
減該可供出售投資先前於損益賬確認之任何減值虧損。

於以往年度／期間，非上市投資證券乃按成本值減去任何減值準備後按個別基
準入賬。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非上市投資證券重新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之變動所產生之任何盈虧乃確認為權益中之獨立項目。於採納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後，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之累積虧損並無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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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

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規定分類及計量其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分為兩個部份：(i)借貸部份及(ii)認購
權部份。借貸部分於各結算日按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攤銷成本列賬。借貸部
份之利息收入於損益賬確認。認購權部份於各結算日按公平值列賬，公平值之
變動於損益賬確認。

2.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於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會計政策變動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四月一
日及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以及對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簡明綜合損益表之影響之詳情如下：

(a) 會計政策變動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之影響

於二零零五年
香港會計準則 三月三十一日

採納之影響 第32號及香港 及四月一日
增加／（減少） 會計準則第39號 之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 (13,500) (13,500)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借貸部份 11,984 11,984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認購權部份 7,834 7,834
累積虧損 6,318* 6,318*

* 溢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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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計政策變動對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於二零零五年
採納之影響 第32號及香港 九月三十日
增加／（減少） 會計準則第39號 之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 (13,500) (13,500)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借貸部份 11,865 11,865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認購權部份 2,481 2,481
其他證券 (193,641) (193,64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193,641 193,641
累積虧損 846* 846*

*　溢利增加

(c) 會計政策變動對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賬之影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
採納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 九月三十日
增加／（減少） 第32號及第39號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借貸部份 － 204

可換股票據應收款項公平值之變動 － (5,472)

溢利減少總額 － (5,268)

會計政策變動對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賬並無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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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估計及判斷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就有關年度截至有關
日期為止影響政策應用及資產與負債、收入與支出之金額之因素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實際結果可能與此等估計有所不同。

4.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a)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分為三個經營範疇－汽車音響、財務投資，以及企業及
其他。於本期間以及對上一個相應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類載
列如下：

本集團

汽車音響 財務投資 企業及其他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營業額 5,484 4,930 29,889 25,960 － － 35,373 30,890

分類業績 (1,103) (5,320) (47,836) 6,712 (4,818) (3,800) (53,757) (2,408)

利息收入、收益及

未分配收入 1,346 82

未分配開支 (168) (198)

經營虧損 (52,579) (2,524)

財務費用 (953) (90)

稅前虧損 (53,532) (2,614)

稅項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53,532)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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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呈報形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本期間及對上一個相應期間按地區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本集團

中國內地（包括香港） 美國及歐洲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29,889 25,960 5,484 4,930 35,373 30,890

分類業績 (52,654) 2,912 (1,103) (5,320) (53,757) (2,408)

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341 82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110 －
其他 23 －

1,474 82

於以往期間，因證券投資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已變現溢利及虧損、股息及利息收入均
分類為其他收入。董事會認為，證券投資及買賣業務將在日後持續經營，作為本集團
主要業務之一部份。據此，因證券投資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已變現溢利及虧損、股息
及利息收入已計作本公司營業額之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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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虧損乃扣除以下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81 2,259

7.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項目之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透支及其他貸款 950 90
融資租賃 3 －

953 90

8. 稅項

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在香港之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應佔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
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四年：無）。

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附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中
國大陸之稅項作出撥備（二零零四年：無）。於本期間，其他海外附屬公司並無產生任
何需繳納外國稅項之溢利（二零零四年：無）。

由於在結算日並無重大臨時性差異，故本集團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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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
無）。

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53,532,000港元（二零零四年：
虧損淨額2,614,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股數1,133,243,047股（已就股本重組
作出調整，如附註15所述）（二零零四年：933,243,047股（已就股本重組作出調整，
如附註15所述））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任何攤薄事件，因此並無披露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九月三
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之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值 193,641 －
非上市投資基金 － －

193,641 －

12. 存貨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127 168
在製品 － －
製成品 51 211

178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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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款

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120日 2,393 －
121日至210日 － －
超過210日 － －

總計 2,393 －

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就新客戶而言，通常需要預付款項。
發票通常需於簽發三個月內還款，惟就長期客戶而言，限期會延長至六個月。每名客
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並由高級管理人員授出及批准。本集團擬對未償還應收款項維
持嚴謹之控制，而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審核。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於不可
能收回全部數額時，按原發票值減呆賬撥備確認及列賬。壞賬則於產生時予以撇銷。

14.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120日 83 160
121日至210日 － 3
超過210日 33 33

總計 116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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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止及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6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133,243,047股（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
　　　11,332,430,478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
　　　普通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1,332 113,324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股本重組包括以下事項生效：

(i)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每十(10)股合併為一(1)股每股面
值0.10港元之合併股份；

(ii) 通過註銷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實繳股本0.09港元，削減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之
面值，以組成（於股份合併後）本公司股本中一股面值0.01港元之重組股份；及

(iii) 因股本重組而產生之進賬已轉撥至本公司之實繳盈餘賬。

本公司於進行股本重組前及後之法定股本價值維持於六億港元，並無變動。

16. 關連人士交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沒有進行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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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計入財務投資分類之營業額二千九百九十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營業額為三

千五百四十萬港元。據此，本集團對上一個相應期間經重列之營業額為三千零九

十萬港元。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為五千三百五十萬港元，而上一個

相應期間則為虧損淨額二百六十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之虧損淨額增加，主要

是由於其他證券之未變現虧損六千九百六十萬港元所致。

於本期間，汽車音響設備分類之營業額輕微增長六十萬港元（或11%）至五百五十
萬港元。營業額增加主要是由於其他電子貿易產品之銷售所致。由於推行節省開

支措施而令開支結構得以精簡，此一分類之經營虧損減少四百二十萬港元（或79%）
至一百一十萬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繼續透過以價格為基準之外判、與商業夥伴合作及積極參與交

易會等方式，於競爭激烈之汽車音響設備市場分一杯羹。由於近期推出新數碼汽

車影音產品並越來越受歡迎，故傳統汽車音響產品之需求下降速度加快。為補償

汽車音響產品銷售下降之影響，本集團努力鞏固其貿易平台，並成功為貿易業務

採購若干有潛力之電子產品。

本集團一直有利用財務投資之可供動用資金。於本期間，財務投資之營業額及經

營虧損分別為二千九百九十萬港元及四千七百八十萬港元。

前景

除汽車音響設備業務外，本集團將調動更多資源，擴大現有產品種類和增加其他

電子消費產品貿易業務之靈活性。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合適之投資機會，藉

以使新業務達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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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期間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為五千三百五十萬港元，而去年同期之虧損為二百

六十萬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二億六千八百七十

萬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億一千五百九十萬港元）。本集團保持穩

健之財政狀況，資產流動性高及無債務負擔。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本期間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信貸應付業務營運所需。本集

團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及短期存款為六千四百七十萬港元（於二零零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九千零一十萬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透支、計息之短期及長期銀行借

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照流動資產二億六千四百八十萬港元（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億一千一百三十萬港元）及流動負債八百三十萬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九百一十萬港元）計算之流動比率為31.9倍（於二
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4.2倍）。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或與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之重大承擔。

資本結構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即應付融資租金總額對淨值
之比率 )為0.1%（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之銀行存款及借款主要以港元為單位。本集團大部份銷售及購買均以美元

及港元結算。因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僅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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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之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公平值為一千四百三十萬港元。本集團於本期

間錄得有關利息收入為二十萬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公平值為一億九千三百六十萬港元之其他

證券組合。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有關股息收入為三百五十萬港元。

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定期存款六百六十萬港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六百六十萬港元）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信貸之抵押品。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進行其他重大之收購和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招聘、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四十五名僱員，其中二十三名駐職香港，

二十二名駐職中國大陸。本集團致力員工培訓及發展，並為全體僱員編製培訓計

劃。

本集團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並定期進行檢討。本集團根據個別員工之工作表

現考核及業內慣例給予部份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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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按該條款予以置存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根據上市規則
中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黃 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299,000 1.88%
王溢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299,000 1.88%
吳青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299,000 1.88%

除上文所述者外，黃 先生及王溢輝先生於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持有之股份權益

屬非實益擁有之權益，僅為符合當時組成公司所規定之成員數目下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規定須予以置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概無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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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登記冊之
記錄，以下為擁有多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股份權益之公司：

擁有權 佔本公司

益普通股 已發行

股東名稱 好／淡倉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百分比

萊福資本投資 好倉 透過受控制公司 92,782,000 8.19%

有限公司（附註a） 持有之權益

Dollar Group Limited 好倉 實益擁有人 67,247,400 5.93%

（附註b）

Coupeville Limited 好倉 透過受控制公司 67,247,400 5.93%

（附註b） 持有之權益

漢基控股有限公司 好倉 透過受控制公司 67,247,400 5.93%

（附註b） 持有之權益

附註：

a. 萊福資本投資有限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Winning Horsee Limited持有本公司股本
之權益。

b. Dollar Group Limited乃由Coupeville Limited全資擁有，而Coupeville Limited乃漢基控股
有限公司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因此，Coupeville Limited及漢基控股有限公司被視為
擁有Dollar Group Limited所持有本公司67,247,400股股份之權益。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

法團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一節所載列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之權

益外，概無人士於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登記冊
中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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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現時運作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採納，旨在對為本集團經營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格的參與者（包括但不限於本集

團董事和僱員）提供獎勵和回報。自購股權計劃採納後，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

授出任何購股權。

另外，於本期間之期初和期末本公司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所涵蓋會計期間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條文，惟下列所述之偏離

則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應為互相分立，及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黃 先生已獲委任擔任本公司主席，自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十五日生效，因此當前擔任本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此一

架構為本集團提供鞏固及持續之領導，有助更有效及高效益之業務規劃及決策，

以及長遠業務策略之執行。因此，此舉有利於本公司之業務前景。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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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以監察及審閱本公司財務報告是否完整及有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並與本公司討論核數、財務、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包括

三名成員，分別為佟達釗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李志明先生及溫雅言先生，為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C.3.3條採納新訂審
核委員會職權範圍條款。清楚訂明審核委員會之職責及義務之該等書面條款，已

於本公司之網站內刊登。

薪酬委員會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已於本期間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主席為李志明先生，其他成員包括佟達釗先生及溫雅言先生，所有成員

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已採納清楚訂明薪酬委員會職責及義務之特

定書面條款，並已於本公司之網站內刊登。

執行委員會

於本期間，本公司成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其職權範圍已刊登於本公司

之網站上。執行委員會包括本公司所有執行董事，黃 先生擔任該委員會主席。

執行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監督本公司策略性計劃之執行及本公司所有業務部門

之營運，並負責就本公司管理及營運事宜進行討論和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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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關於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本公司守則」），其條款條文

乃按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訂立。經特別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查詢後，本

公司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

守則及本公司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本公司有關僱員遵守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

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制定本公司有關僱員（「有關僱員」）

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書面指引」），有關之條款乃按不遜於標準守則

所規定之標準訂立。就此而言，「有關僱員」包括本公司任何僱員或本公司附屬公

司或控股公司之董事或僱員，而其為因該等職務而很可能擁有關於本公司或其證

券之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於特別向有關僱員進行查詢後，有關僱員確認彼等於

進行任何本公司之證券交易時一直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及書面指引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 先生、王溢輝先生及吳青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李志明先生、佟達釗先生及溫雅言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會主席

黃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